
	苏州大学会计档案利用审批表

	利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查阅会计档案内容
	查阅会计档案用途

	　
　
　
　
　
	　
　
　
　
　

	利用形式（请打√）

	查阅（   ）
	复制（   ）
	拷贝（   ）
	

	查阅人承诺
	1、合法利用查阅的会计档案。
2、对知悉的会计信息保守秘密，不外传。
3、不将查阅的会计档案用于本表所填内容之外的其他任何用途。
　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

	所在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

	
	

	财务处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

	
	

	分管校领导
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

	
	

	查阅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档案管理人员：          


备注：1、根据《苏州大学会计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大财[2010]29号）文件第八条的规定，自发文之日起，不论经费性质，学校会计档案的利用均须凭本审批表办理。本审批表“所在单位意见”栏目须填列齐全。
     2、当年及上一年度至凌云楼七楼财务处档案室查阅（电话：67500144）；以前年度至学校档案馆查阅（电话：62763415）。

